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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法治保障研究”科研创新团队项目举行开题报告会 

2018 年 12月 13 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8年度科研创新团队项目“乡村

振兴战略法治保障研究”开题报告会在北校区七教 412室成功举行。 

开题报告会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土地法制研究院副院长高飞教授主持，暨南

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钟瑞栋教授担任与会专家组组长，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鲁晓明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

信访与社会稳定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李栋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

院教授、科研处副处长王荣珍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华南国际知识产权研究院

副院长常廷彬教授担任与会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处赵德强副处长、团队

成员土地法制研究院院长陈小君教授、副院长高飞教授、曹益凤助理研究员、孙

聪聪博士后，土地法制研究院其他研究人员刘洪华副教授、博士后许英副教授等

和部分研究生参加开题报告会。 

 



陈小君教授在致辞中首先介绍了土地法制研究院的建院基础、创院初心以及

“朴心敏行”的院训，并从人员构成、科研业绩、平台建设、学界影响、对外交

流、社会服务等方面汇报了建院两年来取得的各项成绩，指出以耿卓教授为带头

人的科研创新团队项目浓缩地反映了土地法制研究院的团队特色与人才培养机

制，希望通过项目的开展进一步提升团队科研实力。 

 
科研处赵德强副处长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法治保障研究”已成为我校服务

于国家重大战略的主要研究团队之一，并从过程和结果管理、取得的成绩等方面

介绍了我校科研创新团队项目的有关情况，希望团队通过开题进一步凝练研究方

向、聚焦研究问题，争取顺利如期完成研究任务。 

团队带头人耿卓教授从研究队伍、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团队组织（过程管

理）、团队分工、建设进度、经费预算、建成目标等方面就科研创新团队项目向

与会专家进行了汇报。陈小君教授、高飞教授等分别进行了补充发言。 

与会专家针对科研创新团队项目汇报要点逐项进行可行性评估，认为本项目

选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团队研究基础扎实雄厚，科研能力突出，研究

内容把握了关键、核心问题，为课题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研究方法可行，前

期通过调研已掌握广东省土地法制运行的主要问题，并从程序性、可持续发展性、

引领性、具体性、科学性、体系性、开放性等方面提出了合理化意见和建议。 

最后，团队带头人耿卓教授表示，将认真听取各位与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进一步完善科研创新团队建设的各项内容，争取高标准地完成科研创新团队项目

要求的各项研究任务。 



 

  



 “中国民法典编纂与农民权益保护”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 

2018 年 12 月 23 日，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土地法制研究院主办、华南国际

知识产权研究院、法学院、“乡村振兴战略法治保障研究”科研创新团队承办的

“中国民法典编纂与农民权益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北校区 8 教 612 室成功召开。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张谷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叶名怡教授、吉林大学

法学院李国强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冉克平教授、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陈传法

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张淞纶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陆剑副教

授、李俊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处副处长王荣珍教授、法学院副院长耿

卓教授，以及土地法制研究院的科研人员近 20人参加本次研讨会。 

在致辞阶段，陈小君教授指出民法典编纂对乡村逻辑重视不够，希望青年民

法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更多地关注中国最广大、最基层和最艰辛的农民群体

的现实境遇和未来发展。张谷教授对陈小君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长期坚持以田野

调查的方法展开土地问题研究表示敬佩，并从土地承包经营户与农民家庭的关系、

农民利益保护的自治组织、农业的商业化经营给民商合一的编纂体例带来的挑战、

土地用途管制与促进农村发展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乡村传统观念下父母与子女

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或者成年人收养等能否突破现有法律规定等方面，就民法典编

纂过程中农民权益保护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在主题发言阶段，叶名怡教授认为中国农村土地问题本质上是防止土地兼并

与农民土地的无价值之间矛盾范畴的演化，希望当前的改革能够使农民的土地真

正体现出财产价值；李国强教授从农村土地权利主体立法表达的角度切入，认为

民法典编纂应按照民法的逻辑将权利主体指向集体成员；张淞纶副教授认为民法

典希望建构的一统体制，在土地功能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并不能实现农村社会的

有效治理，国家应该保持相对克制的姿态，允许农民自主安排；陆剑副教授在“三

权分置”已成定论的语境下讨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土地经营权的关系，认为土

地经营权设立的登记对抗主义造成其效果意思不甚明晰，提出土地经营权物权化

后征收补偿的范围确定和程序重构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王荣珍教授从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物权变动方式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的实践效果、国有农场农用

地使用权的概念明晰等方面探讨了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农民权益保护的具体问题；

耿卓教授认为民法典不应定位于 21 世纪的范式民法典，而应重视其规范效用，

现阶段农村土地问题的研究应该以坚持和完善集体所有权为基本立场；冉克平教

授认为我国的用益物权制度在体系和问题意识上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坚

持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如何使农民真正享有能够流转的财产权利是当前民法典

编纂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陈传法副教授在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预判下分

析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坚持的方向，指出“三权分置”隐含了对已分化的农村

土地权利进行再集中的制度逻辑，其必要性取决于现实需求；李俊副教授介绍了



域外对于集体所有权和农地租赁制度的研究和立法，指出权利分置的本质在于明

确各项权利的具体内涵。 

研讨会进行过程中，与会学者针对农民土地权利的财产化、农地“三权分置”

等问题的发言多次引发其他学者的插话讨论，会场气氛热烈。耿卓教授在总结发

言中指出，与会专家的发言有新视角、新见地，对研究农民权益维护的立法设计

有新的启发。研讨会在热烈畅快的氛围中落下帷幕。 

 

 

 

 

 

 

 

 

  



《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学习研讨会成功举行 

为深入学习《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2019 年 1 月 24 日，由“乡村振兴

战略法治保障研究”科研创新团队主办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学习研讨

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校区加拿大会议中心举行。科研创新团队带头人耿卓

教授、团队成员陈小君教授、副院长高飞教授及部分专职研究员参加研讨会。会

议由高飞教授主持。 

 

陈小君教授结合参加“《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专家研

讨会”的情况，介绍了土地法制研究院参与《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工作的过程，

并提出《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的五大亮点和四个方面的缺陷。亮点表现在明

确承包权即成员资格、维护农民对承包地的自主性、鼓励在不违背承包方意思自

治的基础上设立土地经营权、土地的生态保护意识明显加强、在平等原则下宣示

对妇女权益的特殊保护等方面；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运用政策思

维主导《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偏离了法治轨道；二是有意模糊相关概念的性

质和内涵，以“流转”和土地经营权的性质问题最为突出；三是没有给予未将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农民利益以应有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依然不得抵押；四是

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的实践效果有待观察。 

耿卓教授认为《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承包地

“三权分置”政策植入有集体所有权隐退的迹象；承包方与土地经营权人的关系

尚未理顺；条文设计与促进承包地流转的目的背道而驰；第 59 条规定的违约责

任如何与《合同法》或《民法典·合同编》相协调不甚明晰；农户家庭成员的变

动性将给第 16条、第 24条的解释适用带来困扰；没有登记发证的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效力不明确；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经营权与家庭承包下农户流转给他

人的土地经营权内涵是否相同亦不明确等。 

许英副教授结合自己撰写的论文，提出《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针对不同

的权利主体、不同的流转环节，创设了三种土地经营权，一是家庭承包经营中农

户流转给他人的土地经营权，二是农户的土地经营权，三是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

的土地经营权，建议在民法典编纂中建立尊重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意愿认定土地经

营权性质的规则体系。许英副教授并结合相关案例表达了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修

正案》关于妇女承包权益保护规定的看法。 

孙聪聪博士以“承包地‘三权分置’法典化的路径选择与制度设计”为题，

从承包地“三权分置”法律表达的路径歧见、《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规范评

析、承包地“三权分置”法典化的体系重构等三个方面发表了对《农村土地承包

法修正案》的学习体会，认为在民法典的编纂中，应完善集体成员权制度以坚持

集体所有权，纯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权属性以保护农民承包权益，回归土地

经营权的租赁债权本质以稳定第三方主体的经营预期。 

曹益凤博士从土地经营权流转究竟是物权性流转抑或债权性流转、农户进城

落户后保留承包权的意义何在及不动产统一登记下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

权采登记对抗主义的合理性等方面表达了自己在研究《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

过程中的几点困惑。 

高飞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现行《物权法》和原《农村

土地承包法》中均无身份性，在“三权分置”入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过

程中，为凸显其与土地经营权的区别被立法机关和部分学者误读出了身份性；原

《农村土地承包法》从客体角度构建两种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法修

正案》则采主体立法模式，构建三种土地经营权，其合理性有待辨析；《农村土

地承包法修正案》出台后，学术研究的重点应转向其合目的性解释及承包地“三

权分置”的法典体系构建。 

 

 

 

 

 

 



“乡村振兴战略法治保障研究”科研创新团队成果频频 

自 2018年 10月 25日立项以来，“乡村振兴战略法治保障研究”科研创新团

队取得多项创新性研究成果，特予以汇总呈报。 

一、陈小君教授等合著获第八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 

我团队成员陈小君教授等所著《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法律制度研究

（三卷本）》（法律出版社 2016年 12月版）荣获“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专著奖。 

二、陈小君教授申报 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获准立项 

2018 年 11月 6 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公布，我团队成员陈小

君教授申报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土地管理法律制度完善研究”（项目批准号

18ZDA151）成功中标。 

三、陈小君教授、耿卓教授喜获第七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 

2018 年 11 月 23 日，与吴玉章奖、霍英东奖、安子介奖等并列的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部级奖”即第七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获奖成果公布，我团队成员

陈小君教授的论文《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变革的思路与框架——十八届三中全

会<决定>相关内容解读》荣获三等奖，团队带头人耿卓教授的论文《农民土地财

产权保护的观念转变及其立法回应——以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为视角》荣获提

名奖，这两篇均是近年发表在《法学研究》期刊上的论文。该奖每两年颁发一次，

陈小君教授领衔的团队曾荣获 2008 年第二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三等奖，

2014年第五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今年是该团队第三次获奖。 

四、曹益凤博士获得 2018 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立项 

2018 年 12月 10 日，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8 年度项目评

审结果正式发布。我团队成员曹益凤博士的“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风险防

范与制度构建”项目获得青年项目立项。 

五、耿卓教授获得 2018 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立项 

2018年 12月 13日，2018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立项公告发布，

我团队带头人耿卓教授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土地法制改革路径”获得一般项

目立项。 

六、立项以来我团队成员发表多篇高质量学术论文 

自立项以来，我团队成员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高质量学术论文，列举如下： 

1.高飞：《寻找迷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农地“三权分置”政策的法律

表达为线索》，《当代法学》2018年第 6期； 

2.耿卓：《承包地“三权分置”政策入法的路径与方案——以<农村土地承包

法>的修改为中心》，《当代法学》2018年第 6期； 

3.耿卓、于凤瑞：《我国城市更新中的用益物权确权问题研究》，《西南民族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 1 期。 


